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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根据税法规定，甲供工程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按3%缴纳增值税，不再以进项税额抵扣，核算
简单，税负也较低，许多建筑公司希望项目按甲供工程来核算税目，特别是抵扣较少的项目。

但甲供工程是有条件的，必须满足相关规定，才能选择简易计税。下面这家公司做了个“掩耳盗铃”把
戏，被税务抓了个正着，定为偷税。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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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方面合同改为：甲方提供标识牌一块！

被定虚假申报！

 韶税二稽 罚 〔2024〕 号

违法事实：

你公司（乐昌市XX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18年至2022年期间存在在账簿上少列收入、多列支出、部分合
同单方修改合同条款，进行虚假纳税申报，造成少缴增值税税金及附加、企业所得税的税收违法事实。

经检查，你公司2018年至2022年期间已竣工（或已完工、交工）工程中，存在部分销售收入在账簿上未
作销售收入处理，亦未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税款：其中销售收入461,055.91元未申报缴纳增值税及其附加
，销售收入43,431,697.94元未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你公司2020年乐昌市XX（等8个）村拆旧复垦项目EP



C总承包（包组一）工程款3,037,739.38元，入账列支成本2020年474,650.00（不含税464,137.62）元，2021
年94,400.00（不含税94,216.50）元，该工程未在账簿上列收入，系在账簿上多列支出；你公司部分合同单
方修改合同条款，明知无实际发生甲供材行为，仍以甲供材的名义选择适用简易计税进行虚假纳税申报
。

综上，你公司在账簿上少列收入、多列支出、部分合同单方修改合同条款，进行虚假纳税申报，造成少
缴增值税税金及附加、企业所得税的税收违法事实。以上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以上违法事实有以
下证据证明：

（1）乐昌市XX村级学校改造薄弱学校建设项目、京广高铁乐昌东站广场XX项目、乐昌市XX渠道维修工
程（2018年大中型水库后期扶持生产安置资金项目）等项目工程合同及结算单；

（2）《少列收入明细表》；

（3）税务稽查工作底稿》（二）；

（4）公司情况说明；

（5）公司会计报表；

（6）公司科目明细账及取样凭证；

（7）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询问笔录；

（8）公司纳税申报表及完税凭证；

（9）关于《S518线乐昌XX段路面改造工程》的补充协议等12份补充协议；

（10）“工程结算成本”科目列支2020年乐昌市XX（等8个）村拆旧复垦项目EPC总承包（包组一）记账
凭证；

（11）你公司补充提供的涉及简易计税工程的完整合同，XX两项目对甲方提供材料条款，手写“甲方提
供永远性标识牌一块”与项目发包方乐昌市XX镇提供的合同同一页同一栏中，无此项目，XX镇证实，这
两个建设项目本身不存在甲供材的约定。

 证据（1）（2）（3）（4）证明你公司取得了工程收入的事实；证据（6）（7）（8）（9）证明你公
司在账簿上少列收入造成少缴增值税及附加、企业所得税的税收违法事实；证据（3）（5）（7）（8）
（10）证明你公司取得与收入无关的成本在账簿上多列支出造成少缴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事实；证据（11
）证明你公司部分合同单方修改合同条款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造成了少缴增值税及附加的税收违法事实
。

我局于2023年12月22日向你公司送达《税务处罚事项告知书》(韶税二稽罚告〔2023〕16号)后，你公司未
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听证申请。

处罚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六十三条“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
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
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
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广东省税务系统税务处罚裁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ODY2MDczMQ==&mid=2247502132&idx=5&sn=d4ac299b37aff5d1a68ec7f124447ee0&chksm=e9377420de40fd36bc3cb96d3816f80fba52484bd6b3f24edf1dcb1a2c446aa555507c16c6f2&scene=21#wechat_redirect


量基准》的规定

处罚内容：

少缴税款合计5,766,215.22 元，对你公司偷税的行为处以0.5倍罚款，即2,883,107.72元。以上应缴款项共计2
,883,107.72元。限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乐昌市税务局缴纳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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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补充合同改为：甲方提供标识牌一块，

能否选择甲供简易计税？

政策规定：

一、《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附件2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第一条第七款规定：

2.一般纳税人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甲供工程，是指全部或部分设备、材料、动力由工程发包方自行购买的建筑工程。

这是甲供工程的一般性规定，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下面规定是甲供工程的特殊规定，必须适用简易
计税。

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建筑服务等营改增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58号）
第一条规定：“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为房屋建筑的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提供工程服务，建设单位自行
购买全部或部分钢材、混凝土、砌体材料、预制构件的，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无论是甲供工程的
一般性规定还是特殊规定，就甲供材料的多少只描述“合部或部分”，并没有金额、比例上的要求，也
就是说，只要有甲供材料不论多少，就可以选择简易计税。因此，甲方只要提供标识牌一块，施工方是
完全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实际税务局的执行口径也是这样的。上面的案例中如果不是施工单
方面改合同，而是签订了补充协议有相关约定，选择甲供计税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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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局：甲供工程没有金额、比例限制！

下面是各地税务局对此问题的相关答复：

厦门市税务局

问题内容：问题：我是我是厦门市某建筑公司，一般纳税人，现在承包了一项市政公路护栏施工项目，
工程总价金额1000万元，合同约定，由发包方提供一包螺丝（价值100元），我公司负责其他施工材料购
买并施工。请问，这个项目属于“甲供材”项目吗？我公司可以选择使用3%简易征收吗？甲方购买金额
、比例有无限制要求？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ODY2MDczMQ==&mid=2247497876&idx=5&sn=1251967cbf5b95da41f45e9b6dc395f7&chksm=e9374580de40cc968ced2d81b0bf122858ee0218af1662e8cd6d5867eb8848d456e5c5a21e57&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ODY2MDczMQ==&mid=2247499316&idx=5&sn=61c7325127df201b001e3cf96c2feb25&chksm=e9374320de40ca3633e849e922c30aca0a130237450a89b9057e53908fd8e16dfe7d75f943ab&scene=21#wechat_redirect


答复机构：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

答复时间：2020-11-16

答复内容：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12366纳税服务中心答复：尊敬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缴费人）您好！您提交的网
上留言咨询已收悉，现答复如下：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
知》（财税〔2016〕36号）附件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第一条第七款规定：“.....
.2.一般纳税人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甲供工程，是指全部或部
分设备、材料、动力由工程发包方自行购买的建筑工程。”甲供工程没有金额、比例限制，但需要符合
上述文件规定的甲供工程，才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河南省税务局

问题内容：根据财税[2016]36号文规定， 甲供工程，是指全部或部分设备、材料、动力由工程发包方自
行购买的建筑工程。请问这里“部分”有没有比例限制，或者必须要求主材甲供才是甲供工程？

答复机构：河南省税务局

答复时间：2019-12-23

答复内容：

您好！您所咨询的问题收悉。现针对您所提供的信息回复如下：

一、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规
定，附件2⋯⋯（七）建筑服务。⋯⋯2.一般纳税人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
方法计税。甲供工程，是指全部或部分设备、材料、动力由工程发包方自行购买的建筑工程。一般纳税
人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二、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内旅
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1号)
第八条规定,关于取消建筑服务简易计税项目备案 提供建筑服务的一般纳税人按规定适用或选择适用简易
计税方法计税的，不再实行备案制。以下证明材料无需向税务机关报送，改为自行留存备查：⋯⋯(二)
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以清包工方式提供的建筑服务，留存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因此，根据上述
文件规定，如您单位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符合甲供工程条件，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甲供
工程，是指全部或部分设备、材料、动力由工程发包方自行购买的建筑工程。暂无文件规定“部分”比
例限制。具体相关事宜您可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一步确认。

您好！您所咨询的问题收悉。现针对您所提供的信息回复如下：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
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附件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
⋯（七）建筑服务。一般纳税人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甲供工
程，是指全部或部分设备、材料、动力由工程发包方自行购买的建筑工程。⋯⋯

因此，甲供工程，是指全部或部分设备、材料、动力由工程发包方自行购买的建筑工程。目前没有文件
对全部或者部分的比例、金额等做具体要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



问题内容：建筑公司与甲方签订合同中约定由甲方提供设计图纸，实际项目在实施中也是甲方提供的设
计图纸，能否作为甲供工程做简易征收备案？税务局说可以，但是审计部门提出异议，相关政策文件上
写的并不明确，能否以文字的形式回复下。

答复机构：新疆纳税服务中心

答复时间：2019-8-27

答复内容：

新疆纳税服务中心答复：您好！您提交的问题已收悉，现针对您所提供的信息回复如下：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附件2：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营改增试点期间，试点纳税人［指按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实施办法》（以下称《试点实施办法》）缴纳增值税的纳税人］有关政策（七）建筑服务。2.一般
纳税人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甲供工程，是指全部或部分设备
、材料、动力由工程发包方自行购买的建筑工程。经与相关科室核实：甲方只提供图纸也属于甲供工程
，只要合同注明有相关材料是甲方提供，就属于甲供工程，纳税人可以选择简易计税。因此，请您比照
上述文件执行。

感谢您的咨询！上述回复仅供参考，若您对此仍有疑问，请联系新疆税务12366或主管税务机关。

度川君：目前甲供图纸只有新疆税务的口径，如果遇到类似问题，需要与主管税务机关咨询。

江西省税务局

问题内容：一般纳税人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甲供工程，是指
全部或部分设备、材料、动力由工程发包方自行购买的建筑工程。有没有“金额”或“材料性质”上的
要求？

答复机构：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

答复时间：2019-7-23

答复内容：

12366江西省（区、市）呼叫中心答复：尊敬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缴费人您好!您提交的网上留言咨询
已收悉，现答复如下：甲供工程无金额和材料性质上的要求。上述回复仅供参考，若您对此仍有疑问，
请联系12366热线或您的主管税务机关咨询！

北京市税务局

问题内容：甲乙双方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甲方提供水、电（占比仅为合同总额的10%），乙方提供
其它主要材料及辅助材料，乙方能按甲供材简易征收吗？

答复机构：12366北京中心

答复时间：2020-01-15



答复内容：

12366北京中心答复：您好，全部或部分动力由工程发包方自行购买的建筑工程也属于甲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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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供材的增值税处理及财务核算

税务处理

1、一般纳税人为甲供工
程提供的建筑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财税〔2016〕36号附件2）

2、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为房屋建筑的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提供工程服务，建设单位自行购买全部或部
分钢材、混凝土、砌体材料、预制
构件的，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财税〔2017〕58号）
3、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机器设备的同时提供安装服务，应分别核算机器设备和安装服务的销售额，安装
服务可以按照甲供工程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一般纳税人销售外购机器设备的同时提供安装服
务，如果已经按照兼营的有关规定，分别核算机器设备和安装服务的销售额，安装服务可以按照甲供工
程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2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1号）

参考阅读：简易计税取消备案，建筑企业应如何准备证明资料？

度川君提醒：

关于甲供工程，须注意以下几点：

1、不分新老项目，合同或者招标文件只要有甲供条款，工程承包方均可选用简易计税方法。选择简易计
税的项目，建议在合同有明确的甲供条款及开票税率约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纠纷。

2、文件规定中对甲供比例没有限制，即无论发包方甲供比例高低，均属于甲供工程。

3、甲供的对象包括设备、材料（包括主材和辅材）、动力（常见的动力为电力、机械用油）。

4、工程发包方既包括通常为房地产企业的建设方，也包括通常为施工企业的总包方或专业分包方。

5、财税[2017]58号规定的甲供只限于甲方自购“钢材、混凝土、砌体材料、预制构件”四种，且仅是总
包单位用于房屋建筑的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

财税核算

甲供材的核算方式有两种：总额法和净额法。

一、总额法是指甲方购买后交给建筑企业使用，并抵减部分工程款。开票时，建筑企业按包含甲供材的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ODY2MDczMQ==&mid=2247497876&idx=5&sn=1251967cbf5b95da41f45e9b6dc395f7&chksm=e9374580de40cc968ced2d81b0bf122858ee0218af1662e8cd6d5867eb8848d456e5c5a21e57&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ODY2MDczMQ==&mid=2247499316&idx=5&sn=61c7325127df201b001e3cf96c2feb25&chksm=e9374320de40ca3633e849e922c30aca0a130237450a89b9057e53908fd8e16dfe7d75f943ab&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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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全额开票。

例：2022年5月，甲乙双方约定工程款不含税价1000万元（不含税价，下同），其中甲供材400万元，发包
方甲方甲供材用于抵顶。乙方采用一般计税。

1.甲方销售钢材给乙公司，双方账务处理：

（1）发包方（甲方）

借：应付账款——乙公司 452   顶抵工程款

贷：其他业务收入 4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52

（2）施工单位（乙方）

借：原材料 4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52

贷：应收帐款 452   

2.施工单位将钢材用于工程时，乙方账务处理：

借：合同履约成本——合同成本 —直接材料费 400

贷：原材料 400

3.结算工程款时，双方账务处理：

（1）甲方

借：开发成本 1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90

贷：应付账款——乙公司 1090

借：应付账款—乙公司 638

贷：银行存款 638

（2）乙方

借：应收账款 1090

贷：合同资产——价款结算 1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90



借：银行存款  638

贷：应收账款  638

二、甲供材的另一种核算方式是净额法，净额法下甲供材与工程款无关，甲方购买后交给建筑企业使用
，工程款另外支付。例设甲乙双方约定工程款600万元，甲供材400万元，工程价款不包含甲供材。乙方
采用一般计税。

1.甲方不确认钢材收入，乙方不做购买钢材的账务处理。

2.将钢材用于工程时，双方账务处理：

甲方：

借：开发成本—建筑安装工程费 400  

贷：原材料 400

乙方不做账务处理

3.结算工程款时，双方账务处理：

（1）甲方

借：开发成本 6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54

贷：应付账款 654           

（2）乙方假设选择一般计税

借：应收账款 654

贷：合同资产——价款结算 6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54

甲供材业务建议分别就甲供材和施工工程进行购买和招标，防范甲供材重复列支造成少缴税款的风险。

案例节选：关于天宇公司所称的原判决对未支付的工程款开具发票问题。

⋯⋯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商砼为甲供材，在结算时将商砼款计入工程总造价，在对账时将商砼款作为
已付工程款进行了扣除，鉴定报告亦将商砼款作为应付工程款计入工程总造价。因此，天宇公司关于其
对商砼款不承担开具发票义务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

上例中的甲供材结算方式属于总额法，工程的结算价款包含甲供材。

驳回新疆天宇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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